武汉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中心的意见》（武发〔2012〕7号）、《武汉市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武政〔2013〕53号），加强和规范我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与管理，根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本认定管理办法。
第二条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原则上是指依托于武汉市辖区内的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组建的具有工程技术开发能力的技术创新平台。其主要任务是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提供研究开发平台，对具有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进行工程化研究，通过成果辐射和扩散，提升行业、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
第三条  凡申请认定的工程中心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依托单位必须是在武汉市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二）在我市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内具有雄厚的科研与开发实力，在国内或行业内有一定影响，拥有3项以上可转化的具有国内领先的技术成果，或具有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3项以上，近三年承担过市级和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三）具有技术水平高、工程化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拥有一定数量和较高水平的工程技术研究和设计人员研究开发队伍。其中，研究开发人员不少于30人，固定人员比例不低于70%，中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不低于30%。
（四）具备工程技术试验条件和基础设施，科研用房500平方米以上，科研资产总额500万元以上（软件类企业300万元以上）。有完善的检测、分析、测试手段和工艺设备，具备承担综合性工程技术试验任务和服务任务的能力。
（五）具有筹措资金的能力和信誉，能为工程中心的运行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

（六）已建立市级以上企业研究开发中心，且机构健全，制度完善。企业必须是市内同行业、领域的龙头骨干企业，与高校、院所有紧密合作，最近一年销售收入不低于1亿元，研究开发经费不低于销售收入的5%，新产品销售收入不低于销售收入的20%。
第四条  工程中心的认定程序：
（一）市科技局按照“常年受理、集中评审、定期发布”的方式开展工程中心的认定工作。
（二）申报单位在市科技局网站下载并填写《武汉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申报书》后，将《申报书》及相关附件材料上传至市科技局网站。
（三）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对通过初审的申报单位，提供纸质申报材料，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评审论证。
（四）市科技局根据专家评审论证结论，对拟认定的工程中心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下达批复。经认定的工程中心授予“武汉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称号并挂牌和颁发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符合省、国家工程技术中心条件的市级工程中心，由市科技局优先向省科技厅和国家科技部推荐申报。
第五条 市科技局对工程中心进行年度检查和绩效考核。
（一）年度检查于每年年末进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工程中心应及时整改，并将整改结果报送市科技局。
（二）市科技局对认定的工程中心实行动态管理，每三年进行一次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考核合格的重新颁发证书，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工程中心的资格。
第六条  对新认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次性给予30万元补助。补助经费应严格按照《武汉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使用。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武汉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试行）》停止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